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风险提示性公告 

 

国融证券作为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的持续督导主办券商，通过日常督

导，发现公司存在以下情况： 

 

一、 风险事项基本情况 

（一） 风险事项类别 

序号 类别 风险事项 

挂牌公司是

否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 

1 其他 公司存在违规担保事项 否 

2 信息披露 公司未能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否 

 

（二） 风险事项情况 

2022年11月17日，河源市汇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汽车”）

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借款合同》，约定汇源汽车向东源县友鑫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300万元，借款到期日为2023年5月17日。 

2022年11月17日，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汇源珠宝”、“公

司”）及其他七位担保人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订《保证合同》，为

前述借款向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由于汇源汽车未能按期还款，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已向广东省东源

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请求为：一、判令汇源汽车向原告东源县友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偿还300万元本金及利息（利息以300万元为基数自2022年11月17日起

按月利率2%计算至清偿之日止，暂计1000元）；二、判令汇源珠宝及其他七位担

保人对诉讼请求一所述款项承担保证担保责任，承担连带清偿责任；三、判令汇

源汽车、汇源珠宝及其他七位担保人承担案件受理费、保全费、律师费。根据《广

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传票》，该案件计划于2023年8月18日开庭。 



上述对外担保事项未事前履行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构成违规担保。 

 

二、 对公司的影响 

相关风险事项不涉及影响公司持续经营能力，不会导致触发强制终止挂牌情

形。 

目前该违规担保事项已进入诉讼阶段，计划于 2023年 8月 18日开庭。主办

券商将督促公司根据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违规提供担保及未按规定规范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及相关责任主体

存在被监管部门处罚的风险。 

 

三、 主办券商提示 

主办券商已履行对公司的持续督导义务，并将持续关注公司未来的财务状况

及经营情况，督促公司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主办券商提醒广大投资者： 

请投资者充分关注上述事项及由此产生的相关风险，慎重做出投资决策，注

意投资风险。 

 

四、 备查文件目录 

（一）  河源市汇源汽车销售有限公司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签

订的《借款合同》； 

（二） 广东汇源珠宝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他七位担保人与东源县友鑫小额贷

款有限公司签订的《保证合同》； 

（三） 《广东省东源县人民法院传票》； 

（四） 东源县友鑫小额贷款有限公司的《起诉状》及相关证据材料。 

 

 

国融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3年 8月 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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